
最高法： 家暴案发现难立案难
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3 月 4 日，最高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发的《关于依法办理家
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相关情况。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杨万明介
绍，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呈多发态势，侵害
公民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但
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或规范性文
件，对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程序、实体
以及政策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
却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犯罪事实难以发现。 二是诉讼程序
难以启动。三是立案、定罪标准不够明确。四
是判处刑罚轻重失衡。

针对家庭暴力犯罪事实难以发现的问
题，《意见》要求司法机关积极主动发现家庭
暴力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工作
中，一旦发现家庭暴力犯罪线索的，即应按
法定程序办理。

针对家庭暴力犯罪难以启动刑事诉讼
程序的问题，《意见》 从三方面着手解决：一
是要求及时立案。 公、检、法三机关接到报
案、控告或者举报后，应当迅速审查，依照立
案条件决定是否立案。 二是人民检察院代为
告诉。 三是加强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职
能，防止有案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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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到了，生儿育女“洋洋得意”成为许
多步入婚姻殿堂小夫妻们的第一心愿。升级
当妈妈是件幸福的事，但同时，多数准妈妈
们还是正在打拼的职场女性，生理和心理上
的各种压力，让处于这个特殊时期的准妈妈
们面临着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更大挑战。近期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法官在
审理涉及“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妇女
权益的案件中发现，一些准妈妈们，出于种
种原因，过于扩张自己孕期的权利，甚至违
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最终给自己带来了不利
的影响。

制度需遵守，工作莫“任性”

2012年 2月，在一家商务公司当销售员
的张玲怀孕了，公司相应地为她减轻了每月
考核任务标准，工资待遇水平仍保持不变。

但公司领导慢慢发现，张玲坐班的时间
越来越少，还多次出现迟到早退情况。 后来，
一些张玲联系的客户向公司投诉称联系不到
她，合同无法及时签，如再不签将考虑换别的
公司合作。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核实发现，
张玲已经一个月没有到公司工作。 公司领导
找张玲谈话，她表示怀孕身体不适，需要在家
休养，但却无法提供病假条。对于给公司造成
的损失，张玲一直拒不承认错误。

最终，商务公司以张玲严重违反劳动纪

律和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关
系。 张玲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也遭到驳回，起
诉到法院也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法官解析】

怀孕、生育、哺乳期间的女职工基于特
殊的身体状况， 部分情况下无法保障满勤
并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可以理解 ，但
作为劳动者一方应当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

制度、请休假制度和工作职责安排，尽量避
免给用人单位带来内部管理和外部业务经

营上的不便。 否则，达到法定解除劳动关系
条件时， 用人单位作出的与女职工解除劳
动关系的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休息遵医嘱，请假莫“任性”

王华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 2014 年 3

月，王华发现自己怀孕。随后，王华以孕期身
体不适为由，连续向公司提交了两个月的假
条，就没再去上班。 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小
陈收到假条后，一开始也按照病假处理了王
华的请假申请。

后来，小陈感觉，王华提交的假条很像
伪造的。为此，小陈到医院核实发现，假条确
实是王华自行伪造的。 2014 年 7 月，设计公
司以王华伪造病假条、 旷工两个月为由，与
王华解除了劳动合同。 王华不服，经过劳动
仲裁和诉讼最终也没能打赢官司。

【法官解析】

本案中，王华提交伪造的假条，还长达
两个月未到公司工作，显然已经严重违反了
公司的考勤纪律和规章制度，已经严重超越
了劳动法保护女职工权益的边界。 因此，设
计公司作出与王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是
合法有效的。

司法实践中， 部分女职工不加区分，一
刀切地认为用人单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

不得与“三期”女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认识，
显然是有违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定的。

产假依法休，期限莫“任性”

小林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2012 年 1
月小林发现自己怀孕， 两个月后经医院诊
断为宫外孕，不得已进行了人工流产手术。
小林认为人工流产手术对自己的身体伤害

很大，且法律有产假的规定，故向公司申请
3 个月的产假。而公司认为小林属于自行终
止妊娠，不应享受产假待遇，故按照医嘱和
法律规定，只同意小林休假 15 天。

小林认为自己有权享有三个月的产假，
所以 15天期满后并没有到公司上班。科技公
司通过各种方式通知小林上班， 小林都置之
不理。 最后小林的劳动合同被所在公司以旷
工为由解除了。小林为此打了一场劳动官司，
但劳动仲裁和法院都没有支持她的诉求。

【法官解析】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女职
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生育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 女
职工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的， 享受 15 天产
假；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享受 42 天产假。

本案中， 小林怀孕未满 4 个月流产，依
法仅享有 15 天的产假， 小林认为其有权享
受三个月的产假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读。

需要提醒的是，尽管产假是法律赋予特
殊时期女职工的特殊权利，但享受产假期间
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如产假期满后仍
拒绝到岗上班，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不履行作为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的基本
义务时，相应的法律后果只能由女职工自行
承担。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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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怀孕期会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 但这一保护是有限度

的，如果在孕期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利，有可能又丢工作又“受气”

现如今，在职场中女性早已“顶起半边
天”，而其中担任经理、总监等管理角色的女
性也越来越多。不少女职工不仅作风干练而
且敢打敢拼，因此，有人把她们称为职场“女
汉子”。然而，职场“女汉子”也会有“脆弱”的
阶段，那就是怀孕生子的特殊时期。 在这个
“女汉子”需要被保护的阶段，职场孕妈享有
怎样的权利呢？下面，法官将结合审判实践，
为职场“女汉子”怀孕生子期间合法维权提
供维权攻略。

“隐孕”没必要
李女士是一名年轻的已婚职业女性，在

2010 年 3 月应聘一家商贸公司时， 公司要
求应聘者在三年内不得生育。考虑到就业形

势严峻，李女士勉强同意。 2012 年 1 月，李
女士意外怀孕， 想到入职时公司的苛刻规
定，李女士暂时隐瞒了怀孕情况。 2012 年 5
月， 商贸公司得知了李女士怀孕的消息，管
理人员大发雷霆， 当日下午就下发通知，将
李女士除名。

后劳动争议仲裁委认定商贸公司除名
决定不合法，并责令商贸公司继续与李女士
履行劳动合同。
【法官解析】

符合法律规定的生育行为是女性公民

的基本权益，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女职工的
生育权。 案例中，商贸公司强行与女职工约
定禁止生育条款，缺乏合法性依据，应属无
效。 此外，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相
关规定，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任何企业
和个人都不得以怀孕、生育和哺乳为由与女
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在前述案例中，商贸公
司以李女士怀孕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明

显违反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禁止性
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产检受保护

吴女士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测试员，2012
年 10月经医院检查确认怀孕 3周。由于她多
次出现先兆性流产迹象， 所以当月 4次请假
产检。在月终核算工资时，公司将吴女士所请
4天产检假期视为事假，扣发工资 1380元。

吴女士经咨询，听说到产检不能扣发工
资，便向科技公司提出异议。未果后，吴女士
又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提出投诉申请，后经
劳动监察部门责令，科技公司补发了吴女士
当月工资 1380 元。
【法官解析】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相关规
定，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
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就此，《＜女职工

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 中就产前检查曾
进一步解释为：女职工产前检查应按出勤对
待，不能按病假、事假、旷工处理；对在生产
第一线的女职工， 要相应的减少生产定额，
以保证产前检查时间。 因此，科技公司将吴
女士产检请假视为事假并扣发工资，是违法
行为，应予以纠正。

工资不能降

汤女士于 2007 年 1 月入职一家物业公
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截止日期
为 2011 年 1 月 25 日。 2008 年 1 月，该公司
聘任汤女士为某大厦项目部客服部经理，聘
期为 1年。 2008年 10月，汤女士向公司递交
病假证明，病假时间自 2008 年 10 月 8 日起
至 10 月 20 日止 ，病休原因 “早孕 、妊娠呕
吐”。 2008 年 10 月 24 日，物业公司做出“关
于调整汤女士工资待遇的决定”， 以汤女士

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将汤女士工资标准由
5200元降低为 3000元。 此后，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依法撤销了物业公司的这一决定。
【法官解析】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相关
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待遇。女职工由于特殊的生
理原因，其在孕期的劳动权利受到法律的特
别保护性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因女职工怀孕
而对其进行歧视性管理，肆意降低其薪酬水
平，侵犯孕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案例中某
物业公司的降薪决定一方面有违法律的禁

止性规定，另一方面也未经民主协商，缺乏
合法性依据，故应予以撤销。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山东：建省管企业领导廉洁档案
本报讯 （记者丛民）山东省日前出台《省

管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档案管理暂行办
法》,要求对包括省委管理领导班子和省国资
委党委管理领导班子的企业班子成员， 进行
“一人一档”整理、建档,并作为任免考核重要
依据。

据悉，廉洁从业档案内容主要包括:领导
人员基本情况、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房产
情况、配偶和子女从业及投资(含国〈境〉外)
情况、本人及近亲属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
离任审计或任中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廉
洁谈话及函询情况、 受党纪政纪处分和责任
追究情况、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及
述职述廉情况等内容。

山东省明确规定,每年 1 月 31 日前集中
报告一次上一年度的有关情况； 本人及近亲
属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廉洁谈话及函询、受党
纪政纪处分和责任追究等情况在事后及时填
报,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
除后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新任领导人员在
就任后 30 日内及时填报；领导人员辞去职务
的,在提出辞职申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

3 月 4 日， 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
见》相关情况，并公布了 5 起涉家庭暴力犯
罪典型案例。 以下为这些案例的具体情况：

许红涛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许红涛平时经常打骂父母， 其母

被打得不敢回家。 2012 年 5 月 28 日，许红涛
又因琐事在家中殴打因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
父亲许二（被害人，殁年 63 岁）。同月 30 日中
午， 许红涛再次拳打脚踢许二的头面部及胸
部等处， 造成许二双侧胸部皮下及肌间广泛
出血， 双侧肋骨多根多段骨折， 左肺广泛挫
伤， 致创伤性、 疼痛性休克并发呼吸困难死
亡。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被告人许红涛死刑 ，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 罪犯许红涛目前已被执行死
刑 。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殴打病重父亲致死的家

庭暴力犯罪案件 。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 而被告人许红涛平时好吃懒
做 ，还经常打骂父母 ，在案发前和案发当
日先后两次对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亲

施暴 ，且是殴打其父头面部及胸部等要害
部位 。

案发后， 许红涛的近亲属及村民代表均
要求严惩不务正业、打死生父、违背人伦道德
的“逆子”。因此，对许红涛以故意伤害罪核准
死刑， 充分体现了对严重侵犯老人等弱势群
体的暴力犯罪予以严惩的政策， 即便是发生
在家庭成员间也不例外。

沐正盈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沐正盈经常酗酒后殴打父母、妻

儿，因不堪忍受其暴行，父母搬离，妻子亦离
家，留下其与女儿沐某某（被害人，殁年 5 岁）
共同生活。 2014 年 2 月 2 日晚，沐正盈认为
沐某某常在外面玩耍、难以管教，遂用绳子将
沐某某捆绑在家里的柱子上， 并对沐某某扇
耳光、用绳子抽打。 后沐正盈将沐某某松绑，
见沐某某又往外跑， 遂用力拉扯沐某某的衣
袖，将沐某某拽倒在地，随后又用木棒殴打，
致沐某某因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 后沐
正盈将沐某某的尸体用编织袋包裹并移至树
林里掩埋。 同月 11 日，沐正盈到公安机关投
案自首。

（二）裁判结果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被告人沐正盈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虽发生在家庭内部， 但被告人常年

对至亲之人实施家庭暴力， 案发时又对年仅
5 岁的女儿施暴，且不加节制，案发后也不积
极救助，终致被害人死亡，犯罪情节恶劣，后
果极其严重，应从严惩处，但因其具备自首情
节，故从轻判处无期徒刑，量刑适当。

本案系父亲殴打亲生女儿致死的恶性案

件。年仅 5 岁的女童，本该生活于童话一般的
世界，却一直在暴力的阴影中成长，直至最后
殒命于自己父亲手中。 这给所有家长敲响了
警钟。

常磊故意伤害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常磊与其父常新春（被害人，殁年

56 岁）、母郑玲共同居住，常新春饮酒后脾气
暴躁，经常辱骂、殴打家人。 2012 年 8 月 29
日 18 时许， 常新春酒后又因琐事辱骂郑玲，

郑玲躲至常磊卧室。 当日 20 时许，常新春到
常磊卧室继续辱骂郑玲， 后又殴打郑玲和常
磊，扬言要杀死全家并到厨房取来菜刀。常磊
见状夺下菜刀， 常新春按住郑玲头部继续殴
打。常磊义愤之下，持菜刀砍伤常新春头、颈、
肩部等处，后将常新春送往医院救治。 次日，
常磊到公安机关投案。当晚，常新春因失血性
休克死亡。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常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常磊已经将被害人常新春手

中的菜刀夺下， 但常新春对郑玲的不法侵害
仍在继续，虽然殴打的不是常磊，但其扬言要
杀死全家， 结合常新春平时酒后常有严重的
家庭暴力行为， 不能排除其暴力行为造成更
严重后果的可能。因此，常磊针对常新春正在
进行的家庭暴力，有权进行防卫。但从常磊持
菜刀砍击常新春造成多处损伤并致其因失血

性休克死亡分析， 确实与常新春徒手家暴行
为的手段和严重程度不对等， 因此可以认定
常磊的行为构成防卫过当。

朱朝春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1998 年 9 月，被告人朱朝春与被害人刘

祎（女，殁年 31 岁）结婚。 2007 年 11 月，二人
协议离婚， 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2006
年至案发前， 朱朝春经常因感情问题及家庭
琐事殴打刘祎， 致刘祎多次受伤。 2011 年 7
月 11 日，朱朝春又因女儿的教育问题及怀疑
女儿非自己亲生等与刘祎发生争执。 朱朝春
持皮带抽打刘祎，致使刘祎持刀自杀。朱朝春
随即将刘祎送医院抢救。经鉴定，刘祎体表多
处挫伤， 因被锐器刺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大
失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日，朱朝春投案自
首。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

判处被告人朱朝春有期徒刑五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虐待共同生活的前配偶致被

害人自杀身亡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家庭
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在具有
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员之间也
经常发生。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老人和妇女
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
稳定，《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
见》将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人
员界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范围。 本案被
告人朱朝春虽与被害人刘祎离婚， 二人仍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朱朝春经常性、持续性地
实施虐待行为， 致使刘祎不堪忍受而自杀身
亡，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重处罚
情节，应依法予以重判。

邓某故意杀人案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7、8 月间，被告人邓某未婚先孕

后，便离家到亲戚朋友处借住。 同年 12 月下
旬的一天上午，邓某在网吧上网时，突然感到
腹痛，遂至网吧卫生间产下一名女婴。因担心
被人发现，邓某将一团纸巾塞入女婴口中，将
女婴弃于垃圾桶内， 而后将垃圾桶移至难以
被人发现的卫生间窗外的窗台上， 致该女婴
因机械性窒息死亡。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被告人邓某有期徒刑三年。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少女因未婚先孕， 遗弃自己刚出

生的婴儿并致婴儿死亡的案例。 被告人邓某
因不敢让家人知道未婚先孕的情况， 在隆冬
之际生下女婴后， 为达到不履行扶养义务的
目的，将一团纸巾塞进新生儿口中，并将新生
儿置于户外难以被人发现之处。 从其主观上
看， 并不希望婴儿被他人发现后捡走或得到
救治，而是积极追求新生儿死亡，最终造成婴
儿被遗弃后死亡多日才被发现的严重后果，
故邓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职场“女汉子”生子维权攻略

孕妈妈也不能“任性” 漫画 李法明 最高检:专项监督环境、食品犯罪
本报讯 （记者卢越）3 月 4 日记者获悉，

从 2015 年 3 月到 2016 年 12 月，最高检将在
全国范围部署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
立案监督活动”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
项立案监督活动”。

检察机关将重点围绕三方面目标开展专
项监督活动，包括依法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批涉嫌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的案件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的案件，增强打击力度，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多
发态势。

严肃查办一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和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 ，发
现负有监管职责和侦查职责的国家工作人
员失职渎职 、贪污受贿 、充当 “保护伞 ”的 ，
依法予以严惩， 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行使
侦查权。

从具体情形来看， 检察机关将重点监督
五方面情形，包括行政处罚案件多、移送立案
侦查少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多、公安机关立
案少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现象严重，移送
或立案侦查少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多
发，移送或立案侦查少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

据悉，这是继 2014 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
为期 8 个月的 “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后，检察机关
再次集中力量突出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两类严重犯罪。

3 月 3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刚到驻地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律师一报到完就被
记者团团围住。 他抱着一摞与立法法相关的材料，耐心地回答记者提问。 李大进说，要
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国家法律的顶层设计、政府依法行政以及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都
至关重要。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最高法发布涉家暴犯罪典型案例

打死爹、逼死“妻”、弃婴儿都被判刑
■ 本报记者 张伟杰

辽宁：３２名企业负责人欠工资被拘
据新华社电 （记者范春生）恶意拖欠农

民工工资，签订了还款保证承诺仍不履行，甚
至转移隐匿财产规避执行……最近 ３ 个月，
辽宁省有 ３２ 名企业负责人因拖欠农民工工
资被司法拘留，惩治力度前所未有。 这是记
者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４ 日举行的追索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专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

据悉，在追索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
过程中，辽宁各级法院借助正在开展的集中
打击拒执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充分利用拘留、
刑事追责等强制措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老赖”形成震慑力。“自去年 １１ 月以来，全省
法院共对 ５１２ 名被执行人实施了司法拘留，
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罪犯罪线索 ３８７ 件 ４０１
人。 ”辽宁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赵子军说，其
中，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类案件实施司法拘
留 ３２ 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 ４ 人。

王殿明等 ８４ 名农民工为本溪某矿业有
限公司工作 ４ 个多月，一分钱没拿到，于是到
本溪市明山区法院起诉讨要 ６２ 万元的拖欠
工资款。 法院在审结进入执行程序后，借助
这次专项行动，顺利帮助讨回拖欠款。 王殿
明表示，法院动真格的，只要有强制措施在这
儿悬着，欠钱的老板就不敢耍赖，农民工的利
益才有了保障。

关注女性权益


